
示范办发〔2016〕14 号

重庆市工艺美术学校
市级中职示范校项目建设经费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市级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

建设项目管理，保证建设项目顺利实施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资金使用范围及标准

第二条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改革建设费

1.撰写人才调研报告：1000 元/个。

2.撰写论证报告：500 元/个。

3.撰写职业能力标准，1000 元/个。

第三条 教材及课程建设费,需经专家组审核通过。

1.教材编写：按照《任务书》要求，编写教材（含大纲），

500 元/万字。如果正式出版，由出版社支付报酬，版权归学

校所有。

2.课程标准开发费 2000 元/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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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教学资源库建设费

1.电子教案：20 元/课时，需经示范校建设领导小组和专

家建设委员会审核通过。

2.电子教案及配套 PPT 课件：100 元/课时。

3.电子教案及视频课件：100 元/课时。外聘录制费用按

实报销；自己录制 300 元/课时。

第五条 师资队伍建设费

1.学科带头人、骨干教师等校内举办培训讲座：每课时

100 元（半天算四学时），上示范课 200 元/课时，评委听评

课 20 元/课时。

2.初次被评为区、市、全国学科带头人的，一次性分别

奖励 1000 元、2000 元、3000 元；初次被评为区、市、全国

骨干教师的，一次性分别奖励 800 元、1500 元、2000 元。

3.技能考证：技能每上升一个层次（高级工升为技师或

技师升为高级技师等）一次性奖励 500 元，考证费用按实报

销。

4.研究生培养：从 2016 年 9 月起，攻读研究生并圆满毕

业的，学费报销 60%。

5.“双师型”教师：示范校建设期间被确定为 “双师型”

教师的，一次性奖励 500 元。

6.聘用兼职教师到校作讲座或上课，每课时 50-100 元。

7.聘请专家指导或讲座，补助 1000-3000 元/半天；参与

培训的教职工，工作补贴 50 元/半天。



8.示范校建设期间，教师外出比赛（带学生比赛），交通

费、住宿费、餐费按学校标准执行。

9.示范校建设相关的学习培训、会议研讨、社会调研、

企业实践等活动，会务费、交通费、住宿费、餐费按学校标

准执行。

第六条 校企合作建设费

1.引进企业并签订相关合作协议：300 元/个。

2.企业高技能人才来校培训，500-1000 元/半天。

第七条 各项目组及其他工作补贴

1.撰写总结及报告、上报各类资料、筹备大型会议、组

织验收、档案整理等必要性加班，分 8：30—11:30、14:30

—17:30、19:00—22:00 三个时段，按 50 元/时段给予补助，

周末及节假日按双倍计算。月末统计上报各项目负责人，经

领导核实签字为准。

2.学校其他部门及人员参与示范校建设相关工作，月底

由示范办汇总上报示范校建设领导小组审定，按规定给予相

应补助。

3.各项目组负责人以 8 节课为满课时，超出部分按超课

时计算；

4.各项目组助理以 10 节课为满课时，超出部分按超课时

计算；

5.月工作计划报表中各项任务的其他参与人员按照每项

任务 50—500 元/项给予补贴；



6.上述各类补贴中已提及的，按上述规定执行。

第三章 奖 励

第八条 根据中期、末期等阶段性验收，对表现突出的

集体和个人给予奖励，集体奖励 3000 元/次，个人奖励 600

元/次。

第九条 项目通过市级验收后，奖励 5000-20000 元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条 由于示范校建设工作复杂，凡本办法未涉及的

补助项目，各项目组可向学校示范校建设领导小组提交书面

补助申请，经研究后予以补助。

第十一条 以上各项补助发放需提交相应验证材料或

建设成果，以《项目建设任务书》及《任务分解表》的规定

为准。

第十二条本办法由学校示范校建设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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